
議 會 文 件 95/2012 號

（ 於 11 月 15 日 會 議 討 論 ）

南 區 區 議 會

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2 年 9 月 13 日 舉 行 的 第 六

次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 。

主 要 事 項

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

2.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聶 德 權 太 平 紳 士 及 社 會 福 利 署 中 西 南 及 離 島 區

福 利 專 員 彭 潔 玲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向 議 員 簡 介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的 七 大 綱 領 、

開 支 預 算 及 撥 款 分 配 情 況 、 2012-13 年 度 與 福 利 服 務 有 關 的 新 措 施 及 地 區

協 調 工 作 。

3. 議 員 向 聶 署 長 提 出 以 下 提 問 及 意 見 ：

- 多 位 議 員 關 注 到 香 港 的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， 促 請 署 方 及 早 制 定 相 應

福 利 政 策 以 應 付 日 後 的 需 要 ；

- 部 分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簡 化 或 省 卻 「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 計 劃 的 審 查 程

序 ， 讓 更 多 長 者 受 惠 ；

- 有 議 員 查 詢 鴨 脷 洲 徑 海 面 傳 道 會 小 學 舊 址 的 規 劃 用 途 ；

- 部 分 議 員 對 署 方 計 劃 增 加 殘 疾 人 士 宿 位 表 示 支 持 ， 但 認 為 增 加

宿 位 後 數 目 仍 然 未 能 滿 足 需 求 ， 故 希 望 署 方 持 續 增 撥 資 源 ；

- 有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加 強 對 嚴 重 殘 疾 或 全 癱 人 士 的 支 援 ， 協 助 他 們

於 社 區 裡 居 住 ； 以 及

- 有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加 強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協 作 ， 並 與 區 議 會 多 溝

通 以 收 集 地 區 意 見 ， 規 劃 更 切 合 地 區 需 要 的 福 利 設 施 。

4. 聶 署 長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回 應 表 示 鴨 脷 洲 徑 海 面 傳 道 會 小 學

舊 址 須 視 乎 可 使 用 的 面 積 ， 才 能 確 定 服 務 類 型 ， 但 初 步 擬 建 安 老 院 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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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 生 署 署 長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

5. 衞 生 署 署 長 陳 漢 儀 醫 生 JP 及 衞 生 署 首 席 社 會 醫 學 醫 生 鍾 偉 雄 醫

生 出 席 會 議 ， 向 議 員 簡 介 衞 生 署 的 架 構 ， 以 及 署 方 於 傳 染 病 防 治 及 控 制

和 非 傳 染 病 防 控 策 略 兩 大 範 疇 的 2012-13 年 度 重 點 工 作 計 劃 。

6. 議 員 向 陳 署 長 提 出 以 下 提 問 及 意 見 ：

- 有 議 員 指 出 多 步 行 是 避 免 肥 胖 的 有 效 方 法 ， 希 望 署 方 鼓 勵 市 民

日 常 多 步 行 ， 並 與 相 關 部 門 協 調 ， 致 力 改 善 本 港 的 空 氣 質 素 及

步 行 環 境 ；

- 多 位 議 員 均 對 署 方 多 年 來 推 行 的 反 吸 煙 運 動 表 示 認 同 ， 並 樂 見

其 成 效 ， 希 望 署 方 繼 續 推 動 控 煙 工 作 ， 並 加 強 向 旅 客 宣 傳 在 公

眾 地 方 禁 煙 的 訊 息 ；

- 有 議 員 認 為 署 方 控 煙 辦 公 室 人 手 不 足 ， 故 在 禁 煙 區 吸 煙 的 情 況

仍 頗 為 普 遍 ；

- 有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與 房 屋 署 協 調 ， 在 公 共 屋 邨 禁 煙 範 圍 內 加 強 執

法 ； 以 及

- 部 分 議 員 就 署 方 的 牙 科 服 務 及 專 科 門 診 提 出 查 詢 。

7. 陳 署 長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並 回 應 查 詢 ， 強 調 署 方 將 會 繼 續 加 強 推

廣 步 行 、 控 煙 ， 以 及 執 行 公 共 衞 生 政 策 ， 以 保 障 市 民 的 健 康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

8. 消 防 處 於 第 五 次 會 議 後 應 議 員 的 要 求 補 充 南 區 事 故 及 防 火 事 務

的 統 計 數 字 ， 但 未 有 提 供 區 內 設 施 及 資 源 概 要 。 秘 書 處 將 要 求 處 方 補 充

有 關 資 料 ， 再 於 稍 後 以 電 郵 發 送 予 議 員 參 考 。

（ 會 後 補 註 ： 有 關 概 要 已 於 2012 年 11 月 1 日 以 電 郵 發 送 予 議 員 參 考 。 ）

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項 目 的 最 新 進 展

9.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「 港 鐵 公 司 」 ） 代 表 匯 報 建 造 工 程 、 各

項 臨 時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、 爆 破 工 程 、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會 議 的 進 度 及 南 港 島 線

（ 東 段 ） 足 球 邀 請 賽 的 花 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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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：

- 有 議 員 表 示 ， 已 在 過 往 的 會 議 上 多 次 要 求 港 鐵 公 司 及 運 輸 署 匯

報 臨 時 交 通 管 制 措 施 下 各 交 匯 處 及 迴 旋 處 的 運 作 成 效 報 告 及 數

據 ， 惟 一 直 未 見 有 關 資 料 ， 促 請 港 鐵 公 司 及 運 輸 署 盡 快 提 交 相

關 資 料 ；

- 部 分 議 員 反 映 因 大 量 巴 士 於 香 港 仔 隧 道 收 費 廣 場 前 停 站 ， 引 致

交 通 阻 塞 ；

- 多 位 議 員 查 詢 萬 聖 節 期 間 海 洋 公 園 一 帶 的 交 通 安 排 ；

- 多 位 議 員 反 映 多 個 道 路 及 行 人 安 全 問 題 ， 包 括 港 鐵 公 司 承 辦 商

的 工 程 車 不 時 將 車 尾 倒 後 駛 入 地 盤 ； 行 人 常 因 沒 留 意 利 東 邨 東

昇 樓 對 開 斑 馬 線 位 置 的 兩 級 樓 梯 而 跌 倒 ； 晚 上 進 行 交 通 改 道 的

標 誌 不 夠 清 晰 ， 應 在 改 道 用 的 水 馬 上 塗 上 螢 光 物 料 以 作 警 示 ；

以 及 海 怡 寶 血 小 學 附 近 道 路 的 水 馬 阻 擋 視 線 ， 增 加 學 生 過 路 的

風 險 ； 以 及

- 有 議 員 向 港 鐵 公 司 查 詢 隨 着 多 項 爆 破 工 程 相 繼 完 成 ， 會 否 逐 漸

減 少 使 用 舂 磡 山 爆 炸 品 倉 庫 。

11. 港 鐵 公 司 代 表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及 回 應 查 詢 ， 並 感 謝 議 員 及 市 民

對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各 種 不 便 的 包 容 ， 強 調 一 直 嚴 謹 監 察 各 項 臨 時 交 通 安 排

的 成 效 ， 並 會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保 障 道 路 及 行 人 安 全 。

12. 運 輸 署 代 表 補 充 表 示 ， 署 方 一 直 有 監 察 及 記 錄 黃 竹 坑 海 洋 公 園

道 一 帶 的 路 面 交 通 情 況 ， 並 派 員 進 行 調 查 及 拍 攝 錄 像 片 段 ， 惟 掌 握 的 只

是 原 始 數 據 ， 需 要 加 上 詮 釋 才 具 參 考 價 值 。 署 方 會 於 稍 後 向 交 通 及 運 輸

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相 關 報 告 。

（ 會 後 補 註 ： 港 鐵 公 司 已 於 2012 年 9 月 25 日 向 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

秘 書 提 交 已 加 入 運 輸 署 方 面 資 料 的 交 通 報 告 及 數 據 。 ）

修 訂 2012-13 年 度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 款 分 配

13.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第 四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2012-13 年 度 的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撥

款 分 配 ， 預 計 全 年 超 支 額 為 1,265,075 元 ， 即 撥 款 額 的 9.7%。 因 應 於 第

五 次 會 議 上 有 關 舉 辦 南 區 區 節 的 決 議 及 本 年 度 的 開 支 狀 況 ， 區 議 會 通 過

載 於 文 件 的 修 訂 撥 款 分 配 ， 預 計 超 支 額 將 增 至 1,578,575 元（ 即 12.1%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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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幅 為 313,500 元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創 意 展 藝 坊 2013

14. 區 議 會 通 過 撥 款 20 萬 元 予 南 區 青 少 年 及 社 區 工 作 服 務 單 位 聯

席 ， 以 舉 辦 「 創 意 展 藝 坊 2013」 ， 並 同 意 預 支 一 半 撥 款 以 應 付 活 動 的 前

期 開 支 。 2013 年 南 區 區 節 的 開 幕 典 禮 將 與 此 活 動 的 啟 動 禮 同 時 舉 行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微 笑 • 關 愛 行 動

15. 區 議 會 通 過 撥 款 36,000 元 予 南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， 以 舉 辦 「 微

笑 • 關 愛 行 動 」 ， 並 同 意 預 支 一 半 撥 款 以 應 付 活 動 的 前 期 開 支 。

成 立 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籌 備 委 員 會

16. 區 議 會 通 過 成 立「 南 區 區 議 會 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」，

並 備 悉 其 擬 議 職 權 範 圍 及 財 務 安 排 。 籌 委 會 稍 後 將 按 預 算 提 交 撥 款 申

請 。

2013 年 南 區 區 議 會 及 屬 下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時 間 表

17. 區 議 會 通 過 擬 議 的 2013 年 南 區 區 議 會 及 屬 下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時 間

表 ， 以 及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工 作 小 組 及 南 區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擬 議 會 議 日

期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印 製 及 分 發 南 區 區 議 會 工 作 報 告

18. 南 區 區 議 會 在 第 四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預 留 10 萬 元 ， 以 製 作 區 議 會 工

作 報 告 。 因 應 社 區 事 務 及 旅 遊 發 展 委 員 會 於 第 五 次 會 議 上 的 決 議 ， 本 屆

區 議 會 每 年 只 會 製 作 一 份 工 作 報 告 ， 而 第 一 份 報 告 將 採 用 雙 語 版 拉 頁 小

冊 子 形 式 ， 介 紹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目 標 、 架 構 及 議 員 通 訊 資 料 ， 並 以 通 函 將

報 告 寄 送 予 南 區 所 有 住 戶 。 由 於 預 計 製 作 及 分 發 2012 年 工 作 報 告 的 開 支

將 大 幅 上 升 ， 故 秘 書 處 根 據 初 步 報 價 ， 建 議 增 加 此 項 撥 款 至 15 萬 元 。

19. 區 議 會 通 過 撥 款 15 萬 元 以 支 付 印 製 及 分 發 2012 年 南 區 區 議 會 工

作 報 告 的 費 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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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區 區 議 會 赴 山 東 參 觀 訪 問

20. 南 區 區 議 會 將 於 2012 年 10 月 16 至 21 日 組 織 訪 問 團 前 往 山 東 ，

與 當 地 政 府 部 門 會 面 交 流 ， 議 員 備 悉 訪 問 團 的 最 新 行 程 及 參 加 名 單 。

供 下 載 區 議 會 文 件 的 網 上 資 料 庫

21. 秘 書 處 已 根 據 第 五 次 會 議 的 決 議 採 購 網 上 資 料 庫 服 務 ， 稍 後 會

分 發 登 錄 戶 口 名 稱 及 密 碼 予 每 位 議 員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議 員 亦 可 為 其 助 理 另

設 登 錄 戶 口 。

22. 資 料 庫 將 以 區 議 會 及 屬 下 各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作 分 類 ， 現 時 不

少 政 府 部 門 的 資 訊 均 通 過 電 郵 或 傳 真 發 放 予 議 員 ， 日 後 將 改 為 上 載 至 資

料 庫 ， 每 當 有 文 件 更 新 便 會 自 動 以 電 郵 通 知 議 員 ， 議 員 只 須 點 擊 電 郵 內

的 連 結 便 可 直 接 進 入 資 料 庫 查 閱 或 下 載 文 件 。

23.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安 排 。

南 區 區 議 員 及 增 選 委 員 評 估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成 效 輪 值 表

24. 區 議 會 通 過 擬 議 的 南 區 區 議 員 及 增 選 委 員 評 估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成

效 輪 值 表 。

強 制 驗 樓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選 取 目 標 樓 宇 諮 詢 委 員 會

25. 屋 宇 署 已 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 全 面 實 施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

計 劃 。 房 屋 署 轄 下 的 獨 立 審 查 組 將 負 責 對 受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管 轄 的 前 來

港 房 屋 委 員 會 物 業 進 行 驗 樓 驗 窗 的 法 定 管 制 ， 並 從 中 選 取 一 定 數 目 進 行

檢 驗 及 修 葺 工 程 。 獨 立 審 查 組 邀 請 區 議 會 委 派 代 表 加 入 「 選 取 目 標 樓 宇

諮 詢 委 員 會 」 ， 就 選 取 目 標 樓 宇 提 供 意 見 。

26. 區 議 會 通 過 委 派 朱 立 威 先 生 代 表 南 區 區 議 會 加 入「 房 屋 署 強 制 驗

樓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選 取 目 標 樓 宇 諮 詢 委 員 會 」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(2012-2015)工 作 目 標

27. 區 議 會 正 、 副 主 席 、 屬 下 各 委 員 會 的 正 、 副 主 席 及 南 區 民 政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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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專 員 於 2012 年 9 月 12 日 舉 行 會 議 ， 討 論 如 何 落 實 早 前 通 過 的 區 議 會

工 作 目 標 ， 並 因 應 最 新 進 展 修 訂 工 作 目 標 。 修 訂 後 的 工 作 目 標 載 於 參 考

資 料 -6。

28. 區 議 會 通 過 將 載 於 參 考 資 料 -6 的 工 作 目 標 稍 作 修 訂 ， 包 括 加 入

「 發 展 香 港 仔 漁 港 經 濟 」 及 「 監 察 區 內 巴 士 、 小 巴 路 線 」 ； 以 及 把 項 目

6(a)及 (b)分 別 修 訂 為「 發 展 新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」及「 改 善 海 灘 設 施 」。 各 委

員 會 主 席 將 陸 續 於 未 來 的 會 議 跟 進 各 項 目 標 ， 並 邀 請 部 門 提 交 進 展 報

告 。

南 區 區 節 籌 備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

29. 議 員 備 悉 南 區 區 節 籌 備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將 於 2012 年 9 月 18 日

上 午 11 時 於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行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聖 誕 聯 歡

30. 因 應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指 引 ， 由 2012 年 起 區 議 會 將 不 再 與 民 政 事

務 處 合 辦 聖 誕 聯 歡 活 動 。 南 區 區 議 會 將 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 中 午 12 時

於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行 聖 誕 聯 歡 聚 會 ， 歡 迎 議 員 及 其 助 理 一 同 參 加 。

31.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安 排 。

徵 詢 意 見

32. 請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
2012 年 11 月




